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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

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更換核數師更換核數師更換核數師更換核數師    ----    澄清公告澄清公告澄清公告澄清公告    

    

兹提述中國鋯業有限公司(「本公司」) 分別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及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刊發之通函及公告。本公司董事會欲澄清，更換核數師乃出於對良好企

業管治之考慮。由於羅申美會計師行已擔任本公司核數師超過五年，本公司管理層認為定期更

換核數師符合股東之利益。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鋯鋯鋯鋯業有限公司業有限公司業有限公司業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李美娟李美娟李美娟李美娟    

 

香港，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楊新民先生、黃月琴女士、周全先生及

李福平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鄭發丁先生、郭靖茂先生及史有春先生。 

 

* 僅供識別 


